分管基建工作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
1、落实安全文明施工责任制，健全安全管理与考核制度，组织基建安全 文明施工检查，做好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。
2、在新建、改建或扩建工程建设中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和使用的规定。
3、负责基建中安全资金计划项目的筹措和落实，审定工程建设项目中涉 及重大安全问题的安全技术组织措施并督促执行，确保各类事故措施防范得到落实。
4、组织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资质和安全资质进行审查，规范合同管理，明 确安全责任，并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督促施工单位加强特种设备、电气设备 的安全管理，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5、组织开发、推广先进管理方法、施工工艺、技术和设备，审定相关安 全技术项目和成果报告，解决基建安全技术上的突出问题，促进安全文明施工水 平的提高。
